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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達事項

經費編列及使用

常見經費核銷錯誤樣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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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款核銷資料節紙減碳宣導

公文、簽呈、計畫書請以雙面黑白列印或廢白紙黑白列印。

如有報告書亦應以雙面黑白列印方式為佳。

（廣告行銷或廠商報告書不在此限）。

報支印刷費之縮印資料，應以16頁縮印為1頁，且雙面黑白
列印為佳。

支付清冊以廢白紙黑白列印為佳。



4

宣達行政院主計總處內部審核處理準則
第四章第14條會計審核要點：

1.各機關主辦會計人員，對於不合法之會計程序或會計文書

，應使之更正，不更正者，應拒絕之，並報告該機關

主管長官。
2.前項不合法之行為，由於該機關主管長官之命令者，應以
書面聲明異議；如不接受時，應報告該機關之主管上級機
關長官與其主辦會計人員或主計機關。
3.不為前二項之異議及報告時，關於不合法行為之責任，各

機關主辦會計應連帶負之。



●「基本工資」113年度勞動部調整金額

●二代健保補充保費部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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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工資及二代健保補充保費說明

1. 每小時基本工資自113年1月1日起調整為183元。

2. 自113年1月1日起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27,470元(含)。

1.雇主部份皆需負擔2.11％之二代健保補充保費。

2.非於本校投保健保者，且兼職薪資所得單次給付達基本工資

以上，需扣繳個人2.11%健保補充保費。



項目 編列基準 說明及其他

出席費、諮
詢費、輔導
費、指導費

校內經費：每人次1,000元
至2,000元

補助經費：每人次1,000元
至2,500元

1.出席者親簽領據
2.會議簽到紀錄
3.會議議程
4.核定簽呈
凡召開專題研討或學術
研究、研習活動相關者

講座鐘點費

●外聘-國內專家學者每節上限2,000元。
●內聘-與主辦機關(構)有隸屬關係之機
關(構)學校人員-每節上限1,000元。

1.親簽領據
2.會議議程
3.核定簽呈

補助計畫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 (構)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（習）會管
理要點規定。

6

經費編列及使用注意事項



項目 編列基準 說明及其他

活動材料費

1.每人半日300元，全日500元
需檢附時段及實作人數規劃
說明。
2.編列上限以單項活動經費30％
為限，最高不得超過2萬元。

實作課程、競賽、培訓
及成果展可使用。

差旅費
1.依本校「出差旅費報支規則」
辦理。
2.補助計畫依其補助規定辦理。

印刷費
以單項活動總經費15％為原則，最
高不得超過1.5萬，特殊事項者另
說明辦理之。

需輔以印刷內容縮印本以
供查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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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編列及使用注意事項



項目 編列基準 說明及其他

獎勵金
獎勵品

1.校內自辦競賽活
動獎金每項目不得
超過6,000元。

1.重大活動或全國性競賽另議，請輔以佐證（如參賽辦
法）作為參考。
2.凡獎勵金/獎勵品之發放，核銷時皆應附受獎者簽收明
細。

保險費 核實編列

1.要保人為宏國德霖科技大學。
2.要保書 3.投保名冊
4.活動議程或其他佐證資料
凡辦理各類會議、講習訓練與研討（習）會及其他活動
所需之保險費屬之。

雜支

活動經費未達2萬
元者，不得編列雜
支項目。（除說明
所列活動外）

1.學輔經費如為學生相關學會或社團活動，原則同意雜
支編列，惟最高以活動經費6%為限。

2.其他補助及委辦經費，應於活動經費6%額度下核實編
列。

3.各項經費均需於經費預估明細表用途欄述明雜支品項
及支用金額，無法述明者得不予編列。 8

經費編列及使用注意事項



項目 編列基準 說明及其他

膳宿費

1.校內經費活動早膳上限40
元、午膳、晚膳用支依每
人80元為上限，點心用支
依每人40元為上限。

1.早膳(校內)：會議或活動開始時間為
7:30以前者。
2.午膳(校內）：會議或活動開始時間為
12:00~12:30或結束時間12:30以後者。
3.午膳(補助)：活動辦理時間跨越午餐時
間（12：00-13：00）方可報支午餐費，
學生輔導相關經費除外。
4.晚膳：會議或活動開始時間為18:00以後
者。
5.點心：會議或活動期間達半日者(3小時
以上)會議或活動期間達一日者(7小時以
上)。
6.補助計畫午餐時間膳食費及鐘點費不得
同時報支。

2.補助經費活動午膳、晚
膳用支依每人100元為上
限，點心用支依每人40
元為上限，（用膳時間
請依本說明規定辦理）。

3.補助計畫依教育部及所
屬機關 (構)辦理各類會
議講習訓練與研討（習）
會管理要點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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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編列及使用注意事項



• 應落實點收人制度，黏存單上點收人應點收各事務支出如膳食、印刷費、雜支項
目支出是否屬實，點收人與承辦人不得為同一人，如無其他點收人則由單位主管
佐理之。

• 依據商業會計法第34條規定：「會計事項應按發生次序逐日登帳，至遲不得超過
二個月。」，無論款源係屬校內款或補助款(有另訂核銷期限者除外)，校長或其授
權人員核准決行之活動完成至支出憑證之結報日期，不得逾二個月，逾期申請之
款項將不予核銷；逾期報支者歉難撥付款項。

• 本校所有經費之請款及核銷作業(包含所有專案計畫)，均應遵照本校會計制度之相
關規定，並遵循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
• 其他補助及委辦經費活動規劃應以11月30日為最後活動辦理日程，以利核銷作業。

• 無論校內款、各級政府機構(單位)補助款及產學合作款項均屬「公款」，請大家要
有公款法用及依「法」行政之基本體認。如有經費使用不當或虛報、浮報之情形，
將造成個人及學校名譽之損失。支出憑證核銷及結報若有虛報或有偽造不實單據
情事者、一經察覺即視違規樣態送交校內各級委員會予以議處。 10

其他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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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經費核銷錯誤樣態說明：

1.憑證日期早於簽呈或請購單核決日前。
2.不同活動同一工讀生，重覆請領同一時段工讀金。
3.延遲提報假單或未追蹤假單流程，致使假單核決於

出差日後。
4.同一天同一家或同一場活動同一廠商超過2萬元者

，未做三家議比價或刻意拆分不同活動請款規避三
家議比價作業。

5.承辦人墊支教師、業師、學生、學校共同契約廠商
貨款或其他大額貨款支出。

6.出差未附假單、乘車票據遺失（長途車票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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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經費核銷錯誤樣態說明：

7.經費與核定項目不符且未做預算異動。
8.同一份核銷案活動日期，於簽呈、計畫書、簽到

表、憑證日期等不相符。
9.經費預估與結案請款時項目不同，或超出原預估

之數量及單價者。
10.憑證所填國字數字為自創字。
11.所填報之請購單、黏存單、支付清冊、領據多處

修改塗改蓋章，（支付相關資料皆不受理塗改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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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見經費核銷錯誤樣態說明：

12.支付清冊未確實填報受款者及代墊人。
13.已停業許久之廠商亦有憑證可供報支經費。
14.經費預估明細表未經單位主管簽核或擅自更動

預估表核定項目。
15.憑證數量及單價未填，或修改處廠商未用印。
16.領據為代簽，不同人同一筆跡，或同一人不同

筆跡。
17.補助款請購單及議比價簽呈等未檢附正本。
18.以姓名搜尋付款對象，造成款項誤入至同名同

姓者帳戶。



簡 報 結 束
敬 請 指 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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